附件2
初中学生综合素质毕业评价结果表
	县（市、区）
	
	毕业学校
	

	姓    名
	
	班   级
	

	全国学籍号
	
	身份证号
	

	评价维度
	思想品德
	学业水平
	身心健康
	艺术素养
	劳动与实践

	评价结果
	
	
	
	
	

	综合性评语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主任签名：

	学校意见

经办人签名
（盖章）
	县市教育局意见

经办人签名
（盖章）


说明：
（1）表中的综合素质评价结果，以A（优秀）、B（良好）、C（合格）、D（待合格）四个等第呈现，该表必须加盖学校和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公章，方可参加株洲市普通高中录取。
（2）此表必须在领取准考证前交考试所在地教育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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